
 

 

附件 2： 

六安市 2018年“慈善救急难”项目救助申请表 

申请家庭 
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 
人口 

 

身份证号码  籍贯  

工作单位 
职业、职务 

 手机号码  

户主 
近期照片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户主银行卡
账号 

 
户主银行卡

开户行 
 

姓名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号码 

身体 

状况 

工作 

单位 

年收入

（元） 
手机号码 

       

       

       

       

申请家庭 
其他成员 

情况 
（包括共同生活

成员及法定赡养

人、抚养人、扶养

人等）        

□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后附相应证件复印件） 

□低收入困难家庭   （后附乡镇街出具的相应证明） 
困难家庭 

类别（勾选） 
□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后附乡镇街出具的相应证明） 

本年度内家庭自付医疗费用达 □3 万元以上 □ 6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上，经政府临时救助

及其他社会帮扶后，截止目前家庭基本生活仍然严重困难、难以维持的。（自付费用以家庭为单

位统计，后附家庭成员<可以为多个家庭成员>住院诊断、出院小结及医保结算清单，如涉及医保结算清单外的

自费器官源、特效药物等必须提供相应费用支出证明） 

□本年度（包括往年度）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包括火灾、交通事故等天灾人祸）造成家

庭成员重大人身伤害或家庭财产重大损失，因医治或重建家园费用支出，经政府临时救助及其

他社会帮扶后，截止目前家庭基本生活仍然严重困难、难以维持的。（涉及医治的，自付费用应附

材料同上，涉及重建的，后附相应费用支出单据；另提供所遭遇事故（灾害）现场责任认定或权威裁定） 

遭遇困难 

种类 
（勾选 

其中一项） 

□因家庭成员身患特殊疾病需要长期维持治疗延续生命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不包括生产经

营）的家庭，经政府临时救助及其他社会帮扶后，截止目前家庭基本生活仍然严重困难、难以

维持的。（涉及医治的，自付费用应附材料同上） 

申请家庭简述遭遇的具体困难（必须注明遭遇困难的时间节点）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家庭遭遇困难经济负担一览（此项填写不完整不予申报，各项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计算） 

其中截止申请时已花费金额：        元（包含已自付医疗费用：         元） 本年度因治疗

或恢复重建 

所需全部金额 

       元 

其中截止 12 月底预计花费金额：     元（包含预计自付医疗费用：       元） 

乡镇街已救助：    元，县区民政局已救助：      元，其他政府救助:     元 
本年度已接受

政府各类救助

及社会帮扶 

金额 

       元 

县区慈善协会已救助：    元，其他社会帮扶：    元 

本年度实际 

承担金额 
       元 

本年度固定

收入（含退

休、低保金

等） 

元 

截至目前 

负债金额 

（后附借条

或证明） 

元 

申请家庭 

拟申请 

救助金额 

元 

住房 

□农村自建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 

□两限房□政府廉租房□承租单位公房 

□租房 □其他 

家庭住房 

套数 
 

家庭住房

总建筑 

面积 

      ㎡ 

车辆 截止申请时家庭否有拥有非刚需车辆   □否  □是  购置时间：      发票价：     元 

申请

家庭

部分 

资产 

情况 
存款 截止申请时家庭是否拥有存款（即家庭现有可支配收入） □否  □是               元 

初审、审核、审批情况 

 
乡镇街 

民政办初审
意见 

 

该户填报情况属实，相关证件、单据等附件齐全、真实有效，同意上报。 
 
（盖 章）  

经办人职务及姓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县区民政局
（慈善协会）
审核意见 

     

经家庭经济调查程序，该户符合项目救助条件，建议给予项目救助          元，
帮助其度过眼前难关。后附《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入户调查表》 

（盖 章）  
经办人职务及姓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市慈善协会
（基金会） 
审批意见 

 
经研究，同意发放一次性慈善救助         元。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一式一份（申报单位自行复印一份留存），双面打印； 

2. 本表必须用黑色水笔填写，除非涉及项，必须完整填写，否则不予申报； 
3. 随表附：（1）申请家庭户口本、身份证（所有成员）复印件 ；（2）本表正文“申请家庭类别”及“遭

遇困难种类”中提及的相应证件、证明、权威裁定、结算清单等。 
4. 申请家庭确保本表所填内容的真实客观并承担相应责任。本表信息仅供项目申报及必要的慈善信息

公开使用，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其他途径，申请家庭隐私受法律保护。 



 

 

附件 3： 

六安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 

本家庭已提出申请享受六安市 2018 年“慈善救急难”项目

救助，本家庭同意取得此授权书的有关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向所涉及到本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部门或机构查询、核对本家

庭财产和收入状况，核查内容包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社保缴纳

金、机动车辆、房屋、存款、生产经营等状况，已同意所有涉

及到本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部门或机构将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

提供给有关民政部门。 

特此授权 

查询所涉及的家庭成员（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及法定

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 
 

姓  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码 指  模 

    

    

    

    

    

 

授权家庭（户主）签字：                  授权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